
花蓮縣辦理地政規費跨年度退費作業流程圖

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14、第266條規定

申請退還地政規費，應於接獲駁回通知書(公文)或同意撤回文件之次日起五年內為之。

並應檢具下列文件，逕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：
（一）地政規費退還申請書一份。
（二）地政規費收據正本。 如未能檢附正本時：

A、申請人應附具切結書或於本申請書備註欄切結並敘明理由代之。
B、政府機關因報帳核銷歸檔無法檢附，請於本申請書備註欄切結，

或出具公文敘明無法檢附之事由）
（三）駁回通知書或核准撤銷函。
（四）由代理人申請退還者，應於申請書載明委任事項。

審查

函報縣府退還以前年度歲入規費

補正

審查

移請財政處辦理退費

退款至地所帳戶

通知地所辦理退費

發文通知申請人領取退費支票

親自領取、委託領取、郵寄領取

地所結案歸檔

無誤

退回地所

駁回

承辦人:丁技佐

電話:0383323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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